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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经济崛起，再谈康养地产（三）：民非养老机构的“非常”之道 

作者：王春子丨董施文 

前言 

在养老服务体系的版图中，除了由政府主导的各类公办养老机构，还有一类长期默默耕耘的主体 — 民
办非企业单位养老机构（“民非养老机构”）。民非养老机构以灵活多样的服务模式、贴近需求的运营方式，

为社会提供了差异化的养老选择，在推动养老事业多元化发展中扮演着独特而关键的角色。北京市民政局曾

于 2021 年公布数据，北京市养老服务机构中民非养老机构占比超过 40%以上，成为养老服务供给的主力军。

上海市民政局曾于 2020 年公布的数据亦显示民非养老机构占全市养老机构总数的比例高达 46.7%。 

一、民非养老机构制度框架 

Q：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社会组织，这些主体名词是什么含义，有何关系？ 

（一） 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社会组织 

民办非企业单位（“民非单位”）可溯源至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对于民办社会事业的首次立法规范，

与同期产生的社会团体1同属于社会组织的基本类型；而社会服务机构则是拟用于“替代”民非单位的

新生概念。 

时间 文件名称 核心内容 

1996 年 8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6]22
号） 

明确了社会团体和民非单位统一登记、双重管

理、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 

1998 年 10 月 
25 日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国务院令第二百五十一号）

（“民非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民非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

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

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 

 

 
1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二百五十号），社会团体系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章

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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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文件名称 核心内容 

2016 年 3 月 16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慈善组织可以采取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

务机构等组织形式 

2016 年 5 月 26 日 《社会服务机构登记管理条例（修订

草案征求意见稿）》（截至目前，该修

订草案尚未生效实施） 

社会服务机构，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为了提供社会服务，主要利用非国有资产设

立的非营利性法人 

2016 年 6 月 《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

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中

办发[2016]46 号） 

提出社会组织的主体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

社会服务机构等，明确其属于社会组织范畴 

2018 年 8 月 3 日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征求

意见稿）》（截至目前，该修订草案尚

未生效实施） 

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

机构 

社会服务机构，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为了公益目的，利用非国有资产捐助举办，

按照其章程提供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法人 

2021 年 1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不向出

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的法

人，为非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包括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 

关于民非单位的组织形式，民非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可分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民办

非企业单位（合伙）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三种。实践中，民非单位登记为法人型的较为常见。 

民非单位登记管理相关现行法规施行已接近三十年，原有以“入口审批为主、过程监管偏弱”的登

记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组织治理的需求。虽然前序修改草案迟迟未落地，但基于与上位法衔

接的现实需求（尤其是与民法典），相信立法的迭代更新将势在必行。 

（二） 民非养老机构与公司型养老服务机构对比 

对比维度 民非养老机构 公司型养老服务机构 

登记机关 民政部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部门）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业务主管机关 民政部门（养老服务业务部门） 民政部门（养老服务业务部门） 

登记事项 名称、住所、宗旨和业务范围、法定

代表人或者单位负责人、开办资金、

业务主管单位 

名称、主体类型、经营范围、住所或者主要经

营场所、注册资本或者出资额、法定代表人姓

名、出资人姓名或名称 

决策机构 理事会、民主管理组织2 股东会、董事会 

 
2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均未对民非单位的决策机构进行规定，而根据《民

法典》规定，为公益目的以捐助财产设立的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经依法登记成立，取得捐助法人资格，捐助法人应当

设理事会、民主管理组织等决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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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维度 民非养老机构 公司型养老服务机构 

收益权利 民非单位取得的合法收入，必须用于

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不向出资人、

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3 

税后利润在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可以按

股东出资比例进行分红 

资产 捐资举办，机构享有对其资产的法人

财产权，捐资人（举办者）不拥有对

所捐赠财产的所有权；清算剩余资产

由民政部门负责统筹4 

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 

公司清算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 

税收优惠 享受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

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免征优惠5 

享受养老服务免征增值税优惠6 

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取得的收入在

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可减按 90%
计入 

享受养老服务免征增值税优惠 

Q：基于民非养老机构所属主体范畴以及对应的制度框架，民非养老机构具有什么特点？ 

民非单位与营利性主体在养老机构运营中的核心差异，源于其非营利性本质：优惠政策降低固定成

本、为其正常运营减负，旨在确保服务供给；严守利润分配红线，不仅是民非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的底线

要求，更是其非营利属性的集中体现。然而，当前涉及民非单位的法律法规，主要聚焦于登记管理（如

设立条件、程序、登记事项变更等），未考虑到原有机构盘活、升级等在发展中的必然需求，尚未对“举

办权益转让”这一关键环节作出明确规范，养老服务行业相关法规亦未针对民非养老机构予以特别规

定7。这使得民非养老机构的收购路径自始存在不确定性。 

二、民非养老机构收购交易路径探索 

（一） 常规股权转让8是否可行？ 

收购方试图通过“股权转让”模式变更民非养老机构举办者在实践中面临的核心障碍在于：举办

者变更事项并未被纳入民政主管部门的登记变更受理范围，导致交易双方缺乏合法有效的“股权交割”

实施路径。 

虽有登记要件的障碍，民非单位（涵盖民办教育机构、养老机构等）领域过往确实存在以“股权转

让”形式进行的交易活动，且在公开司法案例中，确有部分民非单位“股权转让”的效力获得了法院生

效判决的认可。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在针对某典型案例的裁判要旨中，对民非单位出资权益的财产权利

属性作出了否定：民办学校对于已投入的资产享有独立法人财产权，且投入的财产终极归属于社会而非

出资人，故出资人对学校财产不具有财产权益，其要求确认出资份额的诉请没有法律上的财产权依据。

 
3 来自于《民法典》第八十七条规定。 
4 来自于《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规定。 
5 来自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老年服务机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97 号）规定。 
6 来自于《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养老机构免征增值税等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20 号）规定。 
7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等法规文件中未含有相关规定。 
8 养老机构收购通常是资产权益、资质、人员等的综合收购，本文不就仅收购资产的交易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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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没有法律上的权利基础的事实确认，不能作为独立的诉讼请求9。 

投资者（包括上市公司等主体）基于合规性要求与风险控制等多重考量，逐步转向以实际控制与经

营权委托为核心的收购交易模式，达成对目标机构的实质性控制与资源整合。 

（二） 实际控制与经营委托组合路径 

民非养老机构的收购交易需重点关注如何在无法直接完成举办者变更登记的现实约束下，通过合

规路径同步实现实际控制权与经营权的有效获取 — 既要确保对机构决策机制、日常运营及核心资源

的实质性掌控（包括战略决策、人事任免、财务管控等），又要合法取得与运营投入相匹配的经营收入

（如管理费报酬等），严格恪守非营利性底线，禁止以任何形式变相分配利润。 

1. 实际控制 

实现对于民非养老机构实际控制的关键在于对于民非养老机构章程、法定代表人、理事会成员的控

制。为了实现这一控制权利，如举办者是公司的，可以考虑采用收购举办者公司股权的方式；如举办者

中含有自然人或收购举办者公司股权不可行的，则可以考虑通过协议形式取得实际控制权。协议获得公

司控制权核心目标是通过一个或多个协议，将民非养老机构的核心决策权、日常运营管理权、财务支配

权等转移至收购方或其指定主体。 

2. 运营委托 

为实现收购方的商业利益，例如，收购方成立或收购盈利性的养老运营服务公司，与标的民非养老

机构之间签署运营管理协议，收取费用；或收购方通过其指定主体，向标的民非养老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收取费用。考虑到《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收入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用于

构建收入的相关协议应对于提供的服务内容、收费标准进行合理约定，避免被认定为以管理咨询服务方

式掩盖分配民非单位之利润。 

（三） 典型交易结构与步骤 

民非养老机构收购交易中具有代表性的交易结构图示如下： 

 

 
9 参考：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7a5149b031c7d8807b7a9e48fb392f.html，2025 年 12 月 13 日最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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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某上市公司通过协议控制方式收购多家民非养老机构权益为例，其交易步骤呈现三步走的特点： 

 第一步，管理公司与民非养老机构实际控制人及理事会成员签署了关于转让原实际控制人和理事

会成员对养老机构权益的协议，同时，管理公司与各个民非养老机构签署管理服务协议提供管理服

务、收取管理服务费。 

 第二步，协议签订后，管理公司将民非养老机构的理事、院长及其他关键人员更换为管理公司委派

的人士，并将民非养老机构纳入其原有管理系统。 

 第三步：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公司的全部股权。 

三、民非养老机构对外开放历程 

外国投资者单独作为举办者（而非仅通过捐助）进入民非养老机构赛道更为“小众”。我国非营利性养

老机构的民非单位外资准入自港澳服务者试点起步。 

时间 文件名称 核心内容 

2007 年 12 月 19 日 《民政部关于在广东省试点开展港

澳服务提供者以独资民办非企业单

位形式举办养老机构工作的通知》

（民函[2007]350 号） 

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香港、澳门特别行政

区的社会组织和个人，以独资民非单位形式

举办养老机构的，应当在广东省内举办 

2019 年 1 月 31 日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北京市服务

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的批

复》（国函[2019]16 号） 

在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分类项下，放宽外商

捐资举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民非单位准入 

2024 年 7 月 8 日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沈阳等 6个城市

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和经国

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批复》

（国函[2024]110 号） 

允许外商在杭州市、广州市、成都市捐资举

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符合条件的可依法登

记为民非单位 

2025 年 4 月 11 日 商务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服务业扩

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商资函[2025] 84 号） 

在天津、上海、重庆、海南、沈阳、南京、

杭州、武汉、广州、成都，允许外商、捐资

举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符合条件的可依法

登记为民非单位；允许捐资举办非营利性养

老机构的境外人员或境外机构人员在符合相

关行业管理政策时，担任该非营利性养老机

构理事、负责人、法定代表人等职务 

（一） 实践案例 

公开渠道可查询到的外商独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数量较少，或许可归因于部分地区对非营利性养

老机构的设立与变更持审慎态度、外资更倾向于投资营利性养老机构实现投资回报、试点城市铺开范

围较小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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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银发浪潮机遇下，我国养老服务市场正加速呈现需求多元化、服务精细化的发展态

势。面对多层次、个性化的养老需求，民非养老机构凭借其特有的政策支持优势与公共利益属性，始终是普

惠养老服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我们期待并展望：未来能有更多社会资本、专业团队及优质资源投

身民非养老领域，通过资金注入、技术赋能与管理升级，全面提升机构的服务能级与运营效能，为构建“老

有所养、老有优养”的社会图景注入强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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